
托育人員專業責任保險 正 本 1 副 本 1

社團法人中華兒童與家庭促進協會(泰五林區)、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本保險單批改如下：

一、本保險單自民國    年     月      日00時起退保。(需填寫下欄退保保費讓渡同意)

二、基於上述理由，應退還保險費NT$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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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經、代公司簽章

※上開批改事項請核發批單憑執為禱。

※對於發生或肇因於批改日期前且與此次批改申請內容相關之任何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但於本

次批改前即屬保單、批單之承保範圍者，不在此限。

(保險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保險契約訂立時，保險標的之危險已發生或已消滅者，其契約無效)

※為維護您的權益，提醒您務必於終止保險契約前確認已詳閱並充分了解下列重要事項：1.申請保險契約終止者，自本

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本公司所負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日後若發生任何事故，本公司恕不負任何保

險責任。2.保險契約終止時，可能無法全額領回已繳保險費。

要保人簽章：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保 險 期 間

批 改 項 目

核保

批 單 有 效 日 期 自民國    年     月     日 00 時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24 時止

立同意書人             （即要保人，下稱本人） 向 貴公司投保之責任保險(保單號碼：                  )，

於     年      月    日向 貴公司申請責任保險全部退保  本人同意  貴公司將上項退保保險費直接逕付社團法

人中華兒童與家庭促進 協會   領取，特立本同意書以茲證明。

         此 致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統一編號：

      電 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二位(含)以上之要保人，如僅退其中一位要保人時，除領取退費之要保人外，其餘要保人需填寫責任險退保

保費讓渡同意。


